关于优化上海农业产业发展环境的建议

※背景情况※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重大任务，把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紧紧围绕中央对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和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实际，按照市委、市政府“两个面向”、“两个对标”的总体要求，以“三园”工程建设情况为重点，成立了由委员、专家、业内人士组成的课题组，通过走访考察、座谈交流、资料征集等形式，先后赴上海9个涉农区开展了10余次调研活动，对上海农业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表现等进行深入调研，就进一步优化上海农业产业发展环境提出了“接地气”的对策建议，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

――――――――――――――――――――――

※问题及分析※

1、农业经营主体“小、散、乱”现象突出

目前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化、不规范的现象比较严重，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小、散、乱”现象较为普遍，综合能力不强，生产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偏低。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例，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园艺场、种植大户等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化种植（经济作物10亩以上，其中果树为30亩以上）面积为2.67万亩，散户种植面积为3.93万亩，规模化生产经营占比为40.47%，其中光明最高，达100%，崇明最低，为6.15%。由于分散生产经营，产品相对单一、总量较小，生产主体与市场衔接不足等，阻碍了品牌化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的进程。各类主体间尚未形成强有力的联合与合作，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农业综合效益较低。

2、农业产业体系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

近年来，本市在地产农产品产销对接方面作了一些有益尝试，探索了“卖稻谷”向“卖大米”转变的成功做法，但全市通过这一方式销售的大米数量不多，生产主体的参与度不高。蔬菜田头交易的比重依然较大，采用订单农业生产量依然较小。农产品附加值仍处在较低水平，农业产业体系还存在资源环境匹配度不高、流通体系效率不高、低端农产品过剩和高端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等问题，亟待建立健全覆盖全产业链的农业产业体系。

3、项目扶持重点有待进一步聚焦

自2016年市级项目管理权限下放到各区后，项目扶持重点未聚焦在原已形成的特色产业上，而分散于茶叶、芝麻、荷花、灵芝等非优势产业，项目规模偏小、过度分散、总数偏多现象至今并无改观，资金使用“撒胡椒面”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产业集群式发展，也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发展路径。

4、养殖业环保监管政策存在误区

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在环保治理中常遭“诟病”，工作中简单地将养殖业作为污染源搞“一刀切”，进行取缔、关停、禁止或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畜禽养殖业不尽人意的加速退养，渔业发展也是如此。将养殖业简单地归结为“污染源”是欠科学的，简单搞“一刀切”更不可取。合理规划养殖业空间布局，科学利用畜禽粪污制成的有机肥，不但不会成为环保问题，还可以变废为宝，成为农业循环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养殖业“受伤”，也影响了种植业生态循环发展和地力改善。

――――――――――――――――――――――

※建议※

1、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是加快《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立法进程，进一步加大僵尸合作社清理力度，加快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发展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能力，完善农业产业服务组织体系，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力量凝聚和抱团协作发展。二是积极引进和扶持国内外知名的产加销一体化龙头企业落户上海，通过发展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农户建立更稳定的产销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户更多地分享产业链延伸带来的收益。

2、科学规划农业产业布局

一是在研究对标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城市国际大都市农业定位的基础上，结合2035年上海全球卓越城市建设规划，进一步明确上海农业农村的功能发展定位。以农业“三区”划定成果为重点，以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农业农村规划体系，优化种养结构和空间布局，主要发展“高精尖”和“名特优”等特大型城市需要的绿色农产品。二是聚焦蔬菜、瓜果、大米、生猪、河蟹、南美白对虾等特色产业，积极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鼓励农业龙头企业打造企业品牌和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

3、聚焦优势产业和重点项目

一是继续深入调研梳理种植业、养殖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产业发展为导向，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整合优化水稻、经济作物、蔬菜、畜禽、水产等补贴政策。二是聚焦重点扶持方向性产业，探索先建后补等资金拨付方式，帮助其做大做强。三是充分利用市农业农村委现有项目和资金渠道，善于统筹整合，将农田水利项目、都市现代农业项目资金等向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区、镇和现代化农业园区的大型项目倾斜，集聚各种资源，集中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4、优化农业行业污染物监管细则

一是要根据经济社会形势发展需要，及时制定（修）订农业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是要根据农业行业当前的生产实际，科学合理确定农业污染物排放参数，特别是养殖业废气废水排放标准中的某些参数需进一步评估与认证，以提高标准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三是要提倡监管执法环节的人性化操作，研究建立符合实际的行政执法主体环保问责与考核机制，给予农业生产者整改提升的机会，而非“一关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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